
小学安全日报告制度 小学安全事故报告
制度制度(模板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这里我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安全日报告制度篇一

学校安全事故报告制度

为进一步落实并做好安全工作，学校各部门要认真排查安全
工作的薄弱环节和各种事故隐患，并逐一落实各项防患措施，
对重点部位、易发事故的环节，更应做好安全防患工作，为
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特制订此应急报告制度。

一、报告流程：

1、安全事故发生后，直接或相关责任人要按照“先口头，后
书面”的原则，第一时间、及时迅速上报学校相关部门领导。

2、各部门责任人在安全事故发生后，应视事故性质、情节、
后果等，临机决断，是否立即向110、119报警和通知120医疗
救护。同时，应立即将事故地点、时间、类别等事故有关信
息通知学校安全领导小组组长，由学校安全领导小组迅速调
集力量，采取应急措施，积极组织施救。

二、安全事故的类别：

1、溺水、交通意外与人身伤害等报告制度；



2、实验室、微机室、体育课意外等报告制度；

3、防火、用电安全意外事故等报告制度；

4、饮食卫生安全意外事故等报告制度。

三、报告制度类别：

1、重大事故直接报告制度。重大事故即意外重大人身伤亡、
集体或群发饮食中毒事件。当重大事故发生时，任何在现场
的教职工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学生，按照“谁在场，谁负
责”的原则，可以直接向校长室报告，以便学校更及时、更
有效采取应急救护措施，防止事态扩大或加重，最大限度地
保护师生的人身和生命安全。

2、一般事故部门报告制度。一般事故即一般偶发事故或较轻
微事故。当一般事故发生时，直接或相关责任人应在第一时
间，及时迅速地报告给部门责任人，由部门责任人作出初步
应急处理，再向校长室报告。

为确保学生在校安全，严格执行安全报告制度，使学校安全
工作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根据《两江镇中小学安全事故报
告制度》制定本制度。

一、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
学校负责人；

二、学校负责人接到安全事故报告以后，除按《学生安全事
故处理（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外，应当
立即如实报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与事故种类相关的有关安
全职能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

三、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后，应当按事故的类别、性质向相关
部门报告：



四、安全事故报告的必要内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伤
亡情况、事故简要经过、采取的施救措施、事故发生的初步
原因、报告单位、报告人及其它应当报告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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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安全事故处置和报告制度

一、学校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果断处置各类安全事故。一
是要使用最快的交通工具，在第一时间内将受伤人员送往医
院进行救护。在未送到医院或医务人员到来之前，应采取必
要的自救互救措施，防止伤势恶化。二是要采取必要手段保
护好事故现场，保全相关证据。三是要采取有力措施维持现
场秩序，必要时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可关闭校园。

二、学校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依法确定责任，并迅速处理事
故。因学校过错造成事故的，由学校承担相应的责任。因监
护人过错或者学生自身原因造成事故的，由其监护人、学生
承担相应的责任。因学校、学生和学生监护人以外的单位和
个人过错造成事故的，由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因几方共
同过错造成事故的，由各方按照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校正常活动中，由不能避免的原因或自然灾害而发生的事
故，由学校视具体情况处理。学生假期或办理离校手续后发
生意外事故的，学校不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三、学校安全事故应在教育行政部门指导协调下，由学校负
责处理。影响较大的事故，可由教育行政部门出面协调处理。
涉及人数多、赔偿金额大、社会影响大的`特大事故，应请当
地政府统一协调解决。学校安全事故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方
式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主管的教
育行政部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等提出调解申请。调解不成



功时，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四、学校安全事故的赔偿，应根据事故责任，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来确定。责任不在校方的学校不承担赔偿，对家庭确有
困难者，学校可酌隋一次性给予适当经济补助。责任不在校
方并由责任人已经赔偿的，学校不再给予经济补助。因学校
教职工责任导致学校安全事故的，学校赔偿后可向责任人员
追偿。

因事故伤残的学生，治疗后能够继续在校学习的可留校继续
学习，不能在校学习的，由学校按其实际学习年限发给肄业
证书。

五、学校应设立安全工作专项经费，以保障学校安全工作和
学校安全事故责任赔偿。专项经费纳入年度教育经费预算。
学校应按照国家规定参加有关保险。有条件的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可自行设立学校安全事故赔偿预备金。

六、学校要严格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校事故报告
工作的通知》精神认真落实报告工作。学校事故(含学生校外
意外伤亡事故)无论责任属于谁，无论事故发生地点和责任归
属，都必须在规定时限内上报，任何单位、任何人不得以任
何借口迟报、漏报甚至瞒报。严重食物中毒、重大疫情、重
大伤亡、重大损失等，以及危及社会安定的重要事件，均应
在第一时间报告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情况复
杂时，可先简单后详细，或根据事故发生及处理的进展情况，
分阶段上报。

为确保学生在校安全，严格执行安全报告制度，使学校安全
工作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根据《两江镇中小学安全事故报
告制度》制定本制度。

一、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
学校负责人；



二、学校负责人接到安全事故报告以后，除按《学生安全事
故处理（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外，应当
立即如实报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与事故种类相关的有关安
全职能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

三、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后，应当按事故的类别、性质向相关
部门报告：

四、安全事故报告的必要内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伤
亡情况、事故简要经过、采取的施救措施、事故发生的初步
原因、报告单位、报告人及其它应当报告的事项。

小学安全日报告制度篇三

为加强本校安全事故报告管理，严防控制安全事故在学校内
的发生，依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切合本校实情，特制定本
制度。

一、为严防学校安全事故的发生，本校设置吴勇、向吉运、
向道辉、梁春波及各片小，村小负责人为报告人，由向万春
副校长负责学校安全事故报告管理工作。

二、学校所有教职工，学生都是义务报告人，发现的安全事
故要报告学校专兼职报告人员。

三、学校安全事故报告人要依法履行职责，一旦发现分管内
的安全事故，要立即报告学校负责人，并按要求做好以下工
作。

1、报告内容时限及方式



小学安全日报告制度篇四

1、学校发生食物中毒、传染病流行、财物被盗（破坏）、群
体性治安事件、各类安全事故、自然灾害、师生非正常死亡
等涉及师生生命健康安全和学校财产安全的事故后，事故现
场人员应当立即报告学校负责人，学校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
后，除按学校有关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和妥
善处置外，要及时如实报告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和与事故种类
相关的有关求助机构和职能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误
报或拖延不报。

2、学校事故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人员伤亡情况、财产损失情况、事故简要经过、采取的施救
和处理措施、事故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事故发生的初步原
因、报告单位、报告人及其它应当报告的事项。

3、学校发生无人员死亡、重伤1人、财产损失1万元以下的一
般性事故后，学校应当在2小时内电话或口头向开发区社会事
业局报告，事故处理结束后向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写出书面结
案报告。

4、学校发生死亡1人或重伤3人或财产损失1万元以上的重大
事故，以及群体性治安事件后，学校应当及时电话或口头向
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报告，24小时内向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写出
书面报告，事故处理结束后向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写出书面结
案报告。

5、学校发生死亡3人或重伤10人或财产损失4万元以上的特大
安全事故，以及大规模群体性治安事件后，学校应当在知道
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立即通过电话或口头向开发区社会
事业局和与事故种类相关的有关职能部门报告，随后应当根
据事故的具体情况，随时补充报告事故的最新情况，在8小时
内向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写出书面报告，事故处理结束后向开
发区社会事业局写出书面结案报告。



小学安全日报告制度篇五

为积极预防、妥善处理在校学生伤害事故，保护学生的合法
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安全法》、《学生伤害事故
处理办法》和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制定学校安
全事故报告和处理制度：

一、学校建立健全各类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机制和预案，一旦
发生突发事件，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把危害
控制在最低程度。

二、事故发生后，学校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事故调查和
处理，学校负责人不得在事故处理期间擅离职守。

三、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
学校负责人；学校负责人接到安全事故报告以后，除迅速采
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外，按规定程序上报教育主管部门和相
关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

四、学校发生一般安全事故，应在事故发生后的一日（24小
时）内，以书面形式将事故发生、处理情况报告上级。

学校发生师生伤亡、国家财产重大损失的重特大安全事故、
群体性伤害事故以及危害社会安定、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
重要事件，应在第一时间（2小时内）报告上级；随后应当根
据事故的具体情况，随时补充报告事故的最新情况，事故处
理结束后向上级写出书面报告。

五、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后，应当按事故的类别、性质向相关
部门报告：

1、火灾事故。拨打火警电话“119”，向消防部门报告和求
援施救。



2、治安（刑事）事故。拨打匪警电话“110”，向公安部门
报告和求援施救。

3、食物中毒事故。拨打急救电话“120”，向卫生防疫部门
报告和求援施救。

4、其它事故（意外伤害事故、自然灾害事故等）。分别报告
相关职能部门

六、安全事故报告的必要内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伤
亡情况、涉案人员的基本情况、事故简要经过、采取的施救
措施、事故发生的'初步原因、报告单位、报告人及它应当报
告的事项。


